附件1
申报流程单

市（州）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申报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民
政府核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审查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成员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报类别”一栏填写“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或“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
    2.教育、科研、宗教、民族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单位应首先征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将申报材料分别报送至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和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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